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

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湖南省岳

阳市九华山二号； 

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天河区瀚景

路 1号金星大厦 21层,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、关联人； 

赖淦锋，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

人; 

麦少军，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

长； 

江峰,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时

任总经理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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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飞,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; 

汪世俊，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

事; 

戴浪涛，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

监； 

梁萍，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

书。 

一、违规事实 

经查明，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（一）控股股东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

2018 年 10 月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购买由上海长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1,500 万

元，上海长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收到的款项转给公司控股股东

的一致行动人、关联人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。上述行

为构成控股股东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由公司时任总经理江

峰、时任董事汪世俊配合实施，相关款项至今仍未归还。 

（二）信息披露违规 

2021 年 3月，公司与广州浩然千里实业有限公司、陈科签署

《股权收购协议书》，拟收购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

51％的股权，交易价格为 6,320万元，并于 2021 年 4月完成工商

变更登记。公司对上述交易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021 年 8月，公司与岳阳市岳阳楼区拆迁安置服务中心签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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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岳阳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（公产包干）协议》，相关方拟以

总计 7,421.28 万元的价格对公司位于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建

筑物及其附着物进行征收补偿。该事项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的影

响为 5,387.98万元，占 2020年净利润的 19.37%。2021年 10月

19 日，公司才披露上述事项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上市公司未能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制度，未能对子

公司实施有效控制，存在子公司资金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、

信息披露不及时等多项违规行为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8 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

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9.2条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1.3 条、第 2.1.4 条的规定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赖淦锋未能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，滥用其对

公司的控制地位，前期已因资金占用被本所处分，本次新增资金

占用行为，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，违反其诚

信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修订 4月）》第 1.4

条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第 1.3

条、第 4.1.1 条、第 4.2.2 条、第 4.2.3 条、第 4.2.11 条、第

4.2.12 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一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、关联人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

有限公司未能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，前期已因资金占用被本所处

分，本次仍未能进行有效整改，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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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权益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4 月修订）》第

1.4条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第

1.3 条、第 4.2.3 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一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董事长、时任总经理江峰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未能保

证公司依法规范运作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在前期已因资金

占用被本所处分后，仍未能勤勉尽责，导致公司新增资金占用，

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4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

3.1.5条、第 3.1.6条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

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麦少军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未能组织公司

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制度、对子公司实施有效控制，未

能勤勉尽责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4 月修订）》

第 1.4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一

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时任董事汪世俊配合实施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，构成控

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

严重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

第 3.1.5条、第 3.1.6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一负有重要责

任。 

公司总经理曾飞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主要负责人，

未能保证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未能勤勉尽责，违反了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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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二负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财务总监戴浪涛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

对公司及子公司财务资金流出保持重点关注，任期内多次出现上

市公司资金被占用的情形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应对上市公司财务内

部控制失效负责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4月修订）》

第 1.4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一负

有重要责任。 

公司董事会秘书梁萍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接负责人，未

能勤勉尽责，保证公司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严重影响投资者获取重大信息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

重要责任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2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2.2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

为二负有重要责任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情况 

在纪律处分过程中，江峰提出了听证申请，江峰、梁萍提交

了书面申辩，其余责任人未提出异议及申辩理由。 

就违规事实一,江峰提出，购买理财产品合同超越其审批权

限，其回复汪世俊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邮件仅为认可初步投资意

向，并非审批该项交易行为。在子公司上海点点乐失控后，其无

法掌握上海点点乐的资金使用情况。 

就违规事实二，江峰、梁萍均提出，未及时披露《岳阳市国

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（公产包干）协议》是为避免形成新的资金

占用，以维护上市公司利益，在相关款项划转至 ST 天润指定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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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事项，本人无违规的主观故意。此外，梁

萍提出，不知悉《关于收购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 51%

股权的议案》涉及的款项支付情况，在知悉后督促公司补充披露，

已勤勉尽责，不存在主观故意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结合当事人的申辩情况，本所认为： 

第一，不予采纳江峰对违规事实一提出的申辩理由。公司曾

因购买上海长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形成资金占用而被

本所处分，在本次购买上海长典理财产品时，江峰仍未仔细核查，

未勤勉尽责。在上海点点乐购买上海长典基金产品形成资金占用

后，江峰未积极组织核查并督促控股股东归还相关款项，严重违

反忠实勤勉义务。因此，江峰提出的申辩理由不成立。 

第二，部分采纳梁萍关于购买广州市邀邀林健康科技有限公

司股权未及时披露提出的申辩理由。对于购买广州市邀邀林健康

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未及时披露的事项，公司财务相关人员直接支

付款项并办理后续工商登记变更，并未告知董事会秘书，梁萍在

收到湖南证监局监管问询后及时查明并督促公司进行补充披露，

对该违规事项仅负有次要责任，因此部分采纳其申辩理由。 

第三，不予采纳江峰、梁萍对于土地收储未及时披露提出的

申辩理由。考虑到实践中公司土地被收储与实际收到相关款项存

在时差，且公司可以与收储方协商避免相关款项转入被冻结账户，

故及时披露土地被收储事项与相关款项将被冻结划扣之间不存在

必然因果关系，相关行为是否对上市公司有利不构成减免责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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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江峰、梁萍提出的该项申辩理由不成立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

年 4月修订）》第 17.2条、第 17.3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第 16.2条、第 16.3条、第 16.4条和《上市公司纪律

处分实施标准（试行）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

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
一、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

评的处分； 

二、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

赖淦锋，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关联人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

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； 

三、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时

任总经理江峰，时任董事汪世俊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； 

四、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

麦少军、总经理曾飞、财务总监戴浪涛、董事会秘书梁萍给予通

报批评的处分。 

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赖淦锋、江峰、汪世俊如

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

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。复核申请应当统一

由公司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，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

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（刘女士，电话：0755-88668240）。 

对于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

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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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 

上市公司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

规范运作、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当

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不得滥用其控制权损害上市

公司利益。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法依规履行忠实、

勤勉义务，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，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2 月 15 日 

 
 
 
 

 

 

 

 


